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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文件 
 

 

北化大党发﹝2016﹞2 号 
                            ★ 
 

 

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关于印发《北京化工大学二级党组织书记 

工作职责暂行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

织工作条例》、《关于北京普通高等学校系级党政领导干部职责及

工作规则的暂行规定》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学校党委对 2000

年印发的《北京化工大学院党总支书记工作职责暂行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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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化大党发〔2000〕7 号）进行了修订，经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2016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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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 

二级党组织书记工作职责暂行规定 
（试  行） 

 

第一条  二级党组织书记是二级党组织委员会的班长和本单

位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主持二级党组织全面工作。 

第二条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保证党和国家的路线、方

针、政策及学校各项决定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与行政负责人共

同承担学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根本任务。 

第三条  坚持党政共同负责制，以党政联席会议形式，讨论

和决定本单位的重要事项，党政配合共同推进本单位的中心工作。 

第四条  负责做好本单位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工作。 

（一）负责做好本单位领导班子建设。带领本单位领导班子

做到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讲担当。与行政负责人要经常沟

通情况，团结协作。 

（二）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负责做好本单位干部的推荐、

培养和管理工作。做好本单位后备干部的推荐和培养工作。 

第五条  负责抓好基层党建工作。 

（一）负责抓好党支部书记的选拔和培养工作。 

（二）负责抓好党支部建设，有针对性地指导党支部严格党

的组织生活，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提高组织生活质量，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三）负责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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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和考察，加强在学科带头人、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学生中发

展党员工作，保证发展党员质量。 

（四）负责做好对教职工党员和学生党员的日常教育和管理。 

第六条  负责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营造风清气

正的干事创业环境。 

第七条  负责本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 

（一）负责抓好本单位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牢牢把

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二）发动二级党组织委员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了解和关

心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定期分析师生员

工的思想动态，预防和及时化解涉及师生利益的矛盾纠纷，把解

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相结合，促进本单位的和谐稳定。 

（三）负责协调本单位党、政、工、团、学、妇和民主党派

等方面的关系，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 

（四）负责做好基层统战工作，调动和发挥党外人士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第八条  坚持党管人才的指导思想，做好本单位的人才引进

工作，主动为人才排忧解难，为人才成长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第九条  完成学校党委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条  本规定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学校党委印发的《北

京化工大学院党总支书记工作职责暂行规定（试行）》（北化大党

发〔2000〕7号）同时废止。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6 年 1月 5日印发   


